验收销号公示表
	整改实施
主体
	中共玉溪市委、

玉溪市人民政府
	公示日期
	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6月24日

	整改任务

概述
	云南省一些地区落实化肥、农药有关减量要求不严不实，减量成效不明显。

	整改情况
	一是2025年，杞麓湖临湖区种植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作物0.74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10.4%；星云湖临湖区种植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作物0.79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19.7%。二是2025年，在杞麓湖临湖区累计新建设施582亩，完成任务的116.4%其中，发展“温室大棚+地载水肥一体化”设施54亩，“温室大棚+离地栽培”设施92亩“露地+喷滴灌”节水设施406亩。节水节肥设施覆盖面积达到1.5万亩,完成任务的100.67%。星云湖临湖区发展“大棚+水肥一体化”设施352.1亩、“露地+喷滴灌”节水设施265.62亩，临湖区新增设施农业617.72亩，完成任务的176.49%，节水节肥节药设施覆盖面积达到0.98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03.16%。三是2025年，杞湖临湖区实施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示范1.99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53.08%，科学施肥试验示范0.62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03.33%，病虫害绿色防控生物农药示范1.5万亩次，完成任务的115.38%，杀虫灯、黄蓝板实现3.59万亩全覆盖；星云湖临湖区实施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示范1.25万亩，完成任务的138.89%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1.76万亩次,完成任务的117.33%。

	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
	江川区、通海县分别于2025年11月12日、10月30日通过县级自查自验，市农业农村局分别于12月1日、12月4日牵头组织通过市级自查自验。2026年1月23日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通过省级验收。

	反馈意见

联系方式
	联系人及电话：张志军，0877-2023763
电子邮箱：snyncjkjhzk@126.com


备注：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，可通过公示电话、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。


